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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

行政执法主体、职责、依据、程序、监督途径

一、执法主体

执法主体名称：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红寺堡区分局

办公地点：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东街 124 号

办公电话：0953-5091800

二、执法职责

负责市场综合监督管理。落实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制

定的市场监督管理相关政策标准，质量强区、食品药品安全

标准的实施。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，营造诚实守信、公平竞

争的市场环境。

负责市场主体统一登记注册。实施和指导个人独资企

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的登记注册工

作。建立市场主体信息公示和共享机制，依法公示和共享有

关信息，加强信用监管，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。

负责组织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。开展查处市场监管有

关违法案件。规范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行为。

负责监督管理市场秩序。依法监督管理市场交易、网络

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行为。依法查处价格收费违法违规、

不正当竞争、违法直销、传销、侵犯商标专利知识产权、制

售假冒伪劣和侵犯消费者权益违法行为。监督管理广告活

动。开展查处无照生产经营和相关无证生产经营行为。做好

消费维权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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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宏观质量管理。落实自治区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与应

用有关要求。拟订并实施质量发展的制度措施。推进质量提

升和品牌建设。会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组织实施重大工程设

备质量监理制度，组织质量事故调查，贯彻实施缺陷产品召

回制度，监督管理产品防伪工作。

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。管理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

控、监督抽查抽检工作。组织实施质量分级制度、质量安全

追溯制度。负责工业产品许可的监督管理。负责纤维质量监

督工作。

负责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。综合管理特种设备安全监

察、监督工作，监督检查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标准和锅炉环

境保护标准的执行情况。

负责食品安全应急监督管理。落实食品安全政策措施并

组织实施。负责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设，食品安全事件应急

处置和调查处理工作。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重要信息报告制

度。承担红寺堡区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日常工作。负责食品

生产流通安全监督管理。建立覆盖食品生产、流通、消费全

过程的监督检查制度和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并组织实施，防范

区域性、系统性食品安全风险。推动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落

实主体责任的机制，健全食品安全追溯体系。组织开展食品

安全监督抽检、风险监测、核查处置和风险预警、风险交流

工作。组织实施特殊食品监督管理。组织实施食盐质量安全

监督管理工作。

负责管理计量工作。组织实施法定计量单位和国家计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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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管理计量器具及量值传递和比对工作。监督管理计量

强制检定工作。规范、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。

负责管理标准化工作。组织落实国家标准化政策措施。

负责商品条码管理工作。

负责管理检验检测工作。规范检验检测市场，完善检验

检测体系，指导协调检验检测行业发展。

负责监管和综合协调认证认可工作。负责认证认可和合

格评定监督管理工作。

负责知识产权工作。组织实施强化知识产权创造、保护

和运用的规划、政策和制度。承担商标、专利、原产地地理

标志等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工作。处理知识产权争议、维权

援助、纠纷调处。

负责市场监督管理科技和信息化建设、新闻宣传等工

作。

负责药品（含中药、民族药）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安全

监督管理。负责建立和完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。负责药品安

全信用体系建设。组织开展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

作。负责药品零售（含零售连锁门店）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

经营环节和药品、医疗器械使用环节质量的日常监督检查、

投诉举报及违法案件的处罚。负责药品、化妆品、医疗器械

不良反应、不良事件及药物滥用监测工作。

完成市委、市政府和红寺堡区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执法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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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

企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

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计量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

种设备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标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疫苗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《企业信息

公示暂行条例》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《禁止传销条例》

《直销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

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检定管理办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《价格违法行为

行政处罚规定》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《优化营商环境

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清真食品管理条例》《宁夏回族自

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办法》《企业法人

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》《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》《企

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》《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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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侵害消费者

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《网络交易管理办法》《互联网广告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《广告发布登记管理规定》《拍卖监督管理办

法》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

管理规定》《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、检查机构和实验室管理

办法》《认证机构管理办法》《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监督管理

办法》《起重机械安全监察规定》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规定》《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大型

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》《客运索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《关

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》《专利代理管理办法》

《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《食品召回管理办

法》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《食品添加剂生产监督管理

规定》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》《食品生产企业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《食品标识管理规定》《网络餐饮

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医疗器械经营监督管理办法》

《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《医疗器械注册管理办

法》《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》《医疗器械分类规则》《化

妆品卫生监督条例》《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实施细则》《化

妆品标识管理规定》《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法》《药

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》《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药品

流通监督管理办法《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》《药

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》《药品召回管理办法》《汽车销

售管理办法》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《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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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

证办法》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等

四、执法程序及执法流程

行政处罚流程图

五、监督途径

（1）投诉举报

电话：0953-5098521

地址：吴忠市红寺堡区金水东街 124 号二楼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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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行政复议

行政复议机关：吴忠市人民政府

受理机构：吴忠市司法局

办公地址：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北街 50 号

电 话：0953-2039330

（3）行政诉讼

行政诉讼机关：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

办公地址：吴忠市红寺堡区弘德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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